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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8D_E7_9A_84_E8_c122_480438.htm 案情回放： 被告人

杨岩（化名），男，1990年10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因

本案于2005年9月9日被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刑事拘留，同

年9月20日被逮捕。 公诉机关指控，2005年7月份一天晚上，

被告人杨岩等三人在龙岩市新罗区街心花园桥边拦下两个骑

自行车的男子，将一被害人推到桥上的栏杆上，动手搜身，

抢走现金100元。被告人杨岩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

手段，劫取他人财物，抢劫价值人民币100元，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审判： 龙岩市新

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岩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被告人杨岩参与抢劫

一起，价值人民币100元，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被告人杨

岩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岩系

在校生，予以适用缓刑。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

关规定，于2006年1月12日作出了[2005]龙新刑初字第583号刑

事判决，判决被告人杨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办案札记： 2005年12月冬天的一个上

午，我在福建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上班，未成年被告人杨岩

的父母亲急促来到我办公室，请求我为他们的儿子辩护。因

为离开庭时间只有3天的时间，接受委托后，马上到新罗区法

院复印卷宗，中午顾不上休息，把整个卷宗看完，整理会见

提纲。到了下午上班时间我带上助手一起到市看守所会见被

告，虽然被告人只有14周岁，但个子长得高，挺结实，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因为我与被告人是老乡，他舅舅又是我的

学生，所以从拉家常上接近他，缩小心灵上的差距，使他信

任并接受我做他的辩护律师。他详细告诉我犯案的具体经过

并且告诉我在这以前还因抢夺和盗窃被拘留过，但因年龄问

题未作处理。他坦城地告诉我在检察机关讯问其时隐瞒是在

校学生的情况。在回答完我的有关问题后，我郑重地告诉他3

天后开庭审理的程序以及在法庭上一定认真听清公诉人、法

官的提问并如实回答，并从这次犯案中的有关想法告诉法官

，争取法庭的宽大处理。 会见后的第二天，我马上赶到一百

六十多公里外被告人就读的所在学校，调查、落实被告人是

否为在校学生，经过走访、调查证实其是在校初二学生，学

校领导被我的真诚和爱心所感动，出具了有关证明，并制订

好对被告人杨岩的帮教计划，出具了恳请法庭给予其减轻处

罚，学校将配合家长共同帮教转化工作，并接纳其完成学业

的意见。我离开学校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走在校道上寒气逼

人冻得瑟瑟发抖，回到所里已是万籍俱寂。第二天一上班我

就赶到新罗区检察院找到负责公诉的林检察官，拿出学校证

明请求检察院对起诉书中被告人杨岩的基本情况修改为学生

。林检察官为律师的高度责任感和爱心所打动，马上向领导

汇报并作了修改。 2005年12月20日是开庭的日子，经过充分

准备，我作为被告杨岩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发表了以下五点辩

护意见：一、被告人杨岩系未成年人，具有法定的从轻、减

轻处罚情节；二、被告人杨岩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表现；

三、被告人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四、对被告人杨岩应当挽

救教育感化，宁拉勿推，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五、被

告人所在学校愿意接收、帮教措施能够落实，对其减轻处罚



，有利于其继续完成学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人民法院在

审判中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高度重视并予以采纳，判处被告

人杨岩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适用缓刑。宣判后，被告人

杨岩现已被学校接收并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其父母亲以及

其本人经常打电话汇报其在家和学校的表现，言谈之中流露

出无限的美好和希望，并对我的帮助表示深深地感激。通过

办理该案，我始终感觉未成年保护的任务还很艰巨，自已肩

上的担子似乎更重了，需要我们更多律师的热心和积极参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兰子禄

，福建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